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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说明 

1、概述 

许昌纤顺产业园区建设有限公司许昌市建安区发制品产业园位于许昌市建安区西

航路以东、中航路以北、北航路以南、梧桐路两侧，为新建项目，项目分两期进行建

设，一期工程投资金额 98435.44 万元，二期工程投资金额 38000 万元，产品为人发发

条和化纤发条，项目已在许昌市建安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一期项目代码：

2304-411003-04-01-993652；二期项目代码：2305-411003-04-01-975488。对照《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发改委令第 29 号），本项目属于“鼓励类”四十三、

“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第 15 项“三废综合利用与治理技术、装备和工程”，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三十一条：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

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

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予以简化： 

（1）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

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2）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 个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 个

工作日； 

（3）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本项目位于许昌尚集产业集聚区内，据了解，该集聚区在做规划环评时，已依法

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故本次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时，可以按照以上方式予以简化。 

本次采用网络公示、报纸公告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公众参与工作。 

2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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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 

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

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

平台），公开下列信息：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项目

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第十条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

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 

的方式和途径；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本项目公开程序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三十一条进行简化，将第

九条中要求的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征求意见稿公开内容中一并公开，公示期限减

为5个工作日。 

本项目于 2023 年 6 月 27 日进行了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公示。公示内

容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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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公示内容 

许昌纤顺产业园区建设有限公司许昌市建安区发制品产业园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就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征求公众意见。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许昌市建安区发制品产业园 

建设单位：许昌纤顺产业园区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许昌市建安区西航路以东、中航路以北、北航路以南、梧桐路两侧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单位：许昌纤顺产业园区建设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总 15503747123 

三、编制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单位：河南先登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0374-6033633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1）网络公示 

征求意见稿公示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535qAgDMovDGHTbu2JQaYQ?pwd=tibe 

（2）查阅纸质版报告书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存放在建设单位，广大公众可自行到建设单位

查看。 

五、征求意见的范围 

受建设项目影响和关注本项目建设的公众。 

六、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可登陆生态环境部下载公众意见表并按照规定格式要求填写，具体链接为：

https://www.mee.gov.cn/。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向，向建设单位提交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

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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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示期及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时间：自本公示公布之日起 5 个工作日； 

公众提出意见起止时间：自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公示时限为 2023 年 6 月 27 日至 2023 年 7 月 3 日，连续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主

要内容包含：建设项目基本情况、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和公众意

见表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公开主要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 第 4 号）中公开信息内容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对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本项目环境影响

报 告 书 （ 征 求 意 见 稿 ） 在 生 态 环 境 公 示 网 网 站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343307）进行了公示，网站公示期为

2023 年 6 月 27 日至 2023 年 7 月 3 日，共计 5 个工作日，生态环境公示网网站属于公

众易于接触到的公司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截图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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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 

3.2.2 报纸 

对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本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相关内容及链接在河南日报（农村版）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29 日、2023 年 6 月 30 日，5 个工作日内公示两次，本项目公众参与登报

报纸为民众经常接触的报告，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截图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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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2023年6月29日报纸公示截图 



 7 

 

图3（2）   2023年6月30日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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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对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建设单位办公室

存放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广大公众可于本项目公示期内

进行查阅。公示期间，没有公众查阅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

目前公示已结束，没有收到公众对本项目的信息反馈。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设专人，收听电话等信息，

以收集公众对项目的反映，公示期间未收到与本项目有关的公众信息。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两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通过电话、邮件或公众意见表反馈意见。 

5 其他 

本项目待完成审批工作后，许昌纤顺产业园区建设有限公司会依法保存《许昌纤

顺产业园区建设有限公司许昌市建安区发制品产业园环境影响报告书》、《许昌纤顺

产业园区建设有限公司许昌市建安区发制品产业园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及其

他依法办理的相关手续，以供备查及查阅。 

6 诚信承诺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管理要求，我公司对公众参与说明的客观性、真实性

负责，并承担由于公众参与客观性和真实性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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